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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外送
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内蒙古华电蒙东能源有限公司：
我局对你公司《关于<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的申请》（华电蒙东计﹝2019﹞62号）及附送的由内蒙古汇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后，委托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进行了技术评估。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正镶白旗明安图镇西北约15km，行政区划隶属正镶白旗明安图镇。规划建设安装33台单机容量为3000kW的风电发电机组，装机总容量为100MW；建设1座220kv升压站、年上网电量289.09GW·h，等效满负荷小时数为2920.1h。项目建成后，拟以1回220kV架空线路接入风盛2号风电站升压站220kV侧。占地面积38.2421hm2，其中永久征地2.4341hm2、临时占地35.808hm2。土地利用类型为天然牧草地。风机与箱变之间采用电缆连接，集电线路采用架空。电缆直埋敷设路径长约2.76km。建设建筑面积682m2综合楼和地埋式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处理能力0.3m3/h）。污水通过调节+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处理后，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标准》（GB/T18920-2002）后，用于厂区绿化。冬季储存于100m3的冬储夏灌池内。在生活区内建设1座危险废物暂存间，占地面积15m2，渗透系数小于等于10-10cm/s。在升压站内设置1个36m3的事故油池。项目总投资71197.0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0.5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0.73%。

本项目为风力发电项目，属于清洁能源开发行业，符合《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0）》中产业发展布局。属于限制开发区域中的适宜产业，符合《内蒙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盟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出具了《关于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规划选址的意见》（锡建规[2017]477号。根据盟国土资源局出具《锡林郭勒盟国土资源局关于内蒙古华电正镶白旗100MW特高压外送风电项目建设用地预审的批复》（锡国土预审字[2017]36号）。盟生态保护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锡生态审[2017]172号）。建设单位按要求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流程较完善，公示方式较恰当，符合相关法律要求。建设单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所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一）大气环境影响。施工期运输、作业面开挖产生的扬尘、搅拌站产生的扬尘及食堂油烟和燃油废气，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二）水环境影响。施工期生活污水和施工废水及厂区内的污水站、排水沟、危废贮存场所等区域，易造成地表和地下表污染。

   （三）固体废物影响。施工期会产生建筑垃圾、弃土和生活垃圾。运营期生活垃圾和污泥属一般固体废物。维修垃圾、主变事故废油、废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处置不当易造成环境污染。

   （四）噪声影响。施工场地距离居民住所最近325m，作业时会对其造成影响。施工车辆在居民附近行进会造成影响。风力发电机组布置不合理，发生故障，运行不正常都会加大噪声影响。

   （五）生态环境影响。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占用土地，破坏植被，影响野生动物生境。

    三、减缓环境影响的主要措施

    （一）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开挖作业面和土堆喷水，保持一定的湿度减少扬尘量。开挖出土石方及时回填或运

到低洼地点堆放；避免在大风天气下进行水泥、砂石料等装卸作业。露天堆放的砂石料加盖防雨布；运输建筑材料车辆，用苫布苫盖；控制车辆车速，减少行驶过程中产生道路扬尘；对运输道路应定期采取洒水抑尘措施；燃油机械和柴油发电机尽量使用含硫低的清洁柴油；食堂采用清洁燃料并设油烟净化器；检修道路两侧加强绿化，减轻扬尘污染；对拌合站内砂料堆进行定期喷水，四周设置挡墙。对水泥筒库呼吸孔及库底用布袋收尘。

   （二）做好污水综合利用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施工期生活污水设置防渗厕所和防渗化粪池，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肥；施工废水经过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城市绿化用水要求，作场区绿化用水，不外排；重点污染区采取严格的基础防渗措施，防渗层至少1m厚粘土层，或者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者至少2mm厚的其他人工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一般污染防治区采取基础防渗，防渗层的渗透系数≤10-7cm/s。
   （三）生活垃圾定点处置，重点做好危险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建筑垃圾送到环卫部门指定倾倒点处置，不随意丢弃；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及时收集到场内指定的垃圾箱(筒)内，并定期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置。风机维修产生的固体废物垃圾收集后存放于危废暂存间，容器外按要求贴相应的危险警示的标志，交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主变事故废油存放于事故油池，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危废暂存间和事故油池要做防渗处理，渗透系数不大于1×10-10cm/s；废蓄电池集中收集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由厂家回收。

    （四）减轻噪声污染。施工车辆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夜间不允许运输，减少对居民的影响；降低设备声级，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降低源强；定期检查风机机械系统，当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停机检查；加强维护管理，确保设备在正常状态下运行；升压站周围植树种草绿化，衰减降低噪声。

    （五）加强生态保护与恢复。项目区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地貌以丘陵、平原为主，水土流失严重。要严格控制永久占地、临时用地范围；基础、电缆沟等开挖时，将表层土与基础土分开，单独收集并保存表层土，暂时堆放于临时表土堆场，用于施工结束后的植被恢复；新建进场道路尽量避绕植被覆盖度高的草地，确实无法避绕的区域要进行植被移栽；场内运输车辆定线行驶，不得随意破坏植被；塔架、水泥杆底部及周围进行覆土并播撒耐旱草种；施工生活区和因风电场施工破坏植被而造成裸露的土地应在施工结束后立即恢复植被。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施工招标文件和施工合同应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五、我局委托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组织开展该项目的“三同时”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建设单位同时要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2019年5月23日
 抄送：正镶白旗环境保护局、盟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